新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情况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　               　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2009年 月 日
	新社会组织总数
	其      中
	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新社会组织数
	已单独建立党组织数
	新社会组织党组织总数
	其  中
	正式党员不满  3 名的新社会组织数
	其  中
	不具备单独建立党组织条件（正式党员不满3名及没有党员）的新社会组织数
	其  中
	从业人员数
	党员总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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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民办非企业单位数
	中介组织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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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党总支数
	党支部数
	
	已联合建立的党组织数
	已联合建立党组织覆盖的新社会组织数
	
	已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数
	已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覆盖的新社会组织数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、新社会组织总数要根据工商、民政、司法、编办等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的年度统计数，进行汇总。

2、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新社会组织是指：常设办事机构专职人员(包括长期聘用人员)中的正式党员达3人以上的新社会组织。

3、新社会组织党组织总数中，单设常设办事机构的党组织数为    个；机关处室承担新社会组织常设办事机构职责的党组织数为      个。
4、其它相关填报注意事项见《填报说明》（附后）。
5、请将电子版报组织处，联系人：顾万勇，邮箱：gwy330@sina.com；书面表格盖章后寄至组织处。
附：

填  报  说  明

1、社会团体：指按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，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，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，包括学术性社团、行业性社团、专业性社团和联合性社团。

2、民办非企业单位：指按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的规定，由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，从事非营利社会活动的社会组织。

3、中介组织：又称“市场中介组织”、“市场中介机构”，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，以独立第三方身份受托而为，起桥梁或居间联系作用，运用专业技术开展智力性服务的机构。

4、社区活动团队：指以社区群众为主，因文化知识、兴趣爱好、强身健体等不同需求而自发组织起来的，没有经过社团管理部门登记，但在街道社区有关部门备案的群众性组织。

